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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

5G 应用安全创新推广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 
工信厅网安函〔2022〕220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通信管理局，部

属有关单位，有关企业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、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或联合体可自愿申报。申报主体应符合《5G 应用安全创新

推广中心申报和创建指南》相关要求（附件 1）。 

二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申报。各申报主体编制申报材料，2022 年 9月 20 日前

提交至所在省（区、市）通信管理局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（以

下统称省级推荐单位）。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所属省级公司、子公司

及部属单位按照属地化原则向所在地省级推荐单位申报，中央企

业集团公司不得独立申报。 

（二）推荐。各省（区、市）通信管理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

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核，符合条件的向工业和信息化部予

以推荐，原则上推荐数量不超过 2个。 

（三）报送。请各省（区、市）通信管理局牵头于 2022 年 10

月 20 日前将推荐文件、推荐申报汇总表（加盖印章，见附件 2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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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（一式五份，含电子版光盘）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。 

对于纳入“5G应用安全创新推广中心培育清单”（详见附件 3）

的申报主体，如继续参与 2022 年度申报的，需向原省级推荐单位

提交相应申报材料，并经省级推荐单位推荐、报送后，准予直接

进入答辩评审环节（不占属地推荐名额）。 

（四）认定。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复审、公示，最终认定“5G

应用安全创新推广中心”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积极动员。省级推荐单位和中央企业集团

公司要高度重视，做好组织宣传工作，动员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、

中央企业省级公司（子公司）积极参与。 

（二）加强指导，做好准备。省级推荐单位和中央企业集团

公司要指导申报主体做好申报准备工作，充分展现申报主体在目

标定位、基础条件、现有案例成果、建设发展规划、社会经济效

益等方面的突出优势。 

（三）严格把关，保证质量。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持“成熟

一个、认定一个”的原则，严控数量，确保质量。各推荐单位要

对申报材料严格审核把关，充分评估申报主体的基本条件，切实

推荐能够代表本地区实力的单位参与申报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工业和信息化部：彭志艺 010-68206195 

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：焦  杨 010-623000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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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寄送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东冉北街 9 号金园网络

安全服务产业园 5G安全测评实验室 B3013（信封请注明“5G应用

安全创新推广中心申报材料”）。 

附件： 

1.5G 应用安全创新推广中心申报和创建指南（2022 年） 

2.5G 应用安全创新推广中心推荐申报汇总表（2022 年） 

3.5G 应用安全创新示范中心培育清单 

 

 

 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

2022 年 8月 31 日 


